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110.01.05 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10.01.20 教育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4.14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依本校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之規定訂定本系學位論文申請

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二、 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及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學位論文

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三、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

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保存之。 

四、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

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

著作權之行為。 

五、 研究生提出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申請案，委由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全體委

員組成審查委員會，認定涉及下列原因之一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

內不為提供： 

(一) 涉及機密。 

(二) 專利事項：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三) 依法不得提供者。 

六、 審查委員會根據第五點所列標準，秉學術專業經共識審慎作成一致決議，

予以「不予公開」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之認定。若同意延後公開

之申請，應填具審查紀錄表，書明理由並親自簽署，於學位論文口試結束

時送交系主任。審查紀錄影本應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紙本論文

及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送交本校圖書館。 

七、 系主任若對審議結果表示異議，應提送系所務會議進行審議。 

八、 因前述作業時程，研究生若欲提出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申請，其學位論

文口試之規定時間：上學期限於 12 月 1 日前進行口試。下學期限於 6 月

1 日前進行口試。 

學位論文口試申請程序仍依本系「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九、 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作業要點經系所務會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70017


附件 

不申請延後公開者 請免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審查紀錄表 

110.01.05本系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申請人姓名  

系所名稱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學號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在職專班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論文名稱  

延後公開原因 

(請勾選並說明) 

□涉及機密，請說明： 

  

 

□專利事項，請說明：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 

 

 

公開陳覽日期 西元         年         月   □不公開 

本申請案經全體審查委員根據作業要點第五項所列標準，秉學術專業經共識審慎作成以上一致決議 

審查委員 

簽署 

  

  

審查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系所主管 

 □同意     □不同意 

 

 

【說明】 

1.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 0970140061 號函，學位論文以公開利用為原則，若延後公開需訂定合理期

限，其期限至多為 5 年，且應避免永不公開之情況。 

2. 辦理離校時，請將(1)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2)紙本論文 及本紀錄表影本 繳交至圖書

館。 


